中投·新湖美丽洲信托受益权转让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2011年第一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新湖美丽洲信托受益权转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10年11月16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8,5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2010年11月16日至2012年5月16日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C、D区18－19层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郭云钊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侯春枫、朱智跃、赵天宇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中投·新湖美丽洲信托受益权转让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于2010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本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8,5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18个月，期满12个月时可提前终止。

2011年11月16日，按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以信托计划资金，受让杭州新湖美丽洲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单一资金信托部分受益权，金额为18,500万元。
上述单一资金信托项下的风险控制及信用增强措施主要包括：

（1）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50%股权为其偿还贷款本息提供质押担保；

（2）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黄伟先生及其夫人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目前，上述信用增级措施的协议文本已经签署生效，抵押担保相关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4、报告期：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芙蓉支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无变化；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截至2011年3月31日，单位:元)

	一、
	资产运用
	

	1、
	银行存款
	1,317,875.58

	2、
	信托受益权投资
	185,000,000.00

	二、
	信托资产净值
	186,302,336.58

	三、
	实收信托
	185,000,000.00


3、信托计划收支情况

报告期内，信托计划收入3,527.08元。

（1）银行存款利息：3,527.08元。

报告期内，信托计划支出813,000.00元。

（1）保管费：222,000.00元；

（2）银行代理费：591,000.00元；

4、银行存款

截至2011年3月31日，信托财产专户内银行存款为1,317,875.58元。

5、信托利益分配情况

无。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无。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不适用。

八、主要交易对手经营情况
1、借款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截至2010年12月31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2,845,31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848,031万元；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4,00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55,996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31元；公司当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59,908万元。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良好。
2、质押物对应企业－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
截至2011年3月31日，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121,123万元，总负债99,163万元（其中预收账款19,511万元），所有者权益21,960万元；根据项目进度安排，本季度公司未实现销售收入，实现净利润-468万元。

目前，该企业开发的“新湖·果岭”项目进展顺利。其中，一期A区已于2010年12月交房；一期B区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现阶段正在进行市政、绿化等室外工程施工，计划于2011年10月完成验收；一期C区已完成一层楼面结构。项目整体进展顺利。
注：以上财务数据除注明出处外，均摘录自相关主体提供的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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